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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将控股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
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为更好地推进公司战略发展和资源整合，优化公司的管理架构。

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南平三元循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元循

环”）拟受让公司控股孙公司福建省南平元禾水玻璃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元禾水玻璃”）100%股权。受让完成后，元禾水玻璃从公司控

股孙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孙公司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23年11月27日，三元循环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南平市元禾

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元禾化工”）签署《福建省南平元禾水玻

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三元循环拟以人民币18,000万元整受让

元禾化工持有的元禾水玻璃100%股权。受让完成后，元禾水玻璃从公

司控股孙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孙公司。 

2023年11月27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福建南平三元循环技术有限公司收购控股孙公司福建省南平元禾

水玻璃有限公司100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本次收购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

二、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

公司持有买方三元循环100%股权，持有卖方元禾化工51%股权；

卖方持有标的公司元禾水玻璃100%股权。本次交易前后，公司的合并

报表范围不变。 

1、买方公司基本情况 

福建南平三元循环技术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350700MA2XXBHY70），住所福建省南平市炉下镇新港路3号，法定

代表人许文显，注册资本20,000万元，营业期限自2016年12月29日 至 

2066年12月28日。经营范围：硫酸盐、磷酸盐、其他无机盐电解循环

设备研制、生产、销售及电解产品的生产、销售（不含法律规定的许

可项目）；热能综合梯级利用设备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生物质热能加

工设备的研发、生产及销售；电力、热力、热水的生产和销售；电解、

热能循环利用、生物质热能领域内的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研发、

技术转让以及相关工程的投资、建设及运营；法律法规允许的商品和

技术的进出口及代理业务；硅胶、硅溶胶、分子筛的生产、销售。 

2、卖方公司基本情况 

福建省南平市元禾化工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350700743830267X），住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夏道镇大窠一路49

号，法定代表人林杰，注册资本3,306.12万元，营业期限自2002年11

月27日至2052年11月26日。经营范围：硅酸钠、白炭黑的生产、销售。 

3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福建省南平元禾水玻璃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350702MA31GT747Y），住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园区陈坑瓦口

组团，法定代表人林杰，注册资本16,000万元，营业期限自2018年2

月12日至2068年2月11日。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水玻璃。 



主要财务数据： 

项目 
2023 年 10 月 31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2022 年 12 月 31日 

资产总额（万元） 20,369.91 23,106.53 

负债总额（万元） 3,495.72 17,681.44 

应收账款（万元） 4,869.66 840.74 

净资产（万元） 16,874.19 5,425.09 

项目 
2023 年 1-10月 
（未经审计） 

2022年度 

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34,742.71 35.697.55 

营业利润（万元） 2,795.85 2,797.74 

净利润（万元） 2,141.97 2,117.61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万元） -1,390.11 529.79 

注：2023年元禾水玻璃注册资本从1,000万元增加到16,000万元,增资款主要用于归还对

股东元禾化工的负债。 

元禾水玻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

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。本次交易已经元禾化工股

东会批准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成交金额及付款方式 

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18,000万元，自股份过户之日起90日内，以

人民币转账方式一次或分次支付。 

（二）协议生效条件 

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（三）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以元禾水玻璃净资产为基础，并在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

况下协商确定。股权转让款18,000万元较公司净资产溢价6.67%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属于公司同一控制下的股权转让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



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次

交易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公司战略发展和资源整合，优化公司的管理架

构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决议 

2、股权转让协议 

 

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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